屏東縣政府    提醒您！
◎環境保護是你我責任，違法濫葬是環境公敵。

◎辦理先人後事應洽合法葬儀業者，才能保障您的權益。

◎辦理殯葬事宜，如因殡儀館設施不足需使用道路搭棚者，應向當地警察

  機關申請核准。但以二日為限。

◎殯葬服務業或其他個人提供之殯葬服務，不得有製造噪音、深夜喧嘩或

  其他妨礙公眾安寧、善良風俗之情事，且不得於晚間九時至翌日上午七

  時間使用擴音設備。

◎埋葬大體限於公墓內。骨骸起掘後應存放於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或火化
  處理。申請埋葬、火化許可證明，應檢具死亡證明文件，向鄉、鎮、市

  公所申請核發。

◎公墓內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過8㎡。二棺以上合葬者，每增加一棺，墓

  基可放寬4㎡。埋藏骨灰，每一骨灰盒（罐）用地面積不得超過0. 36㎡。

◎埋葬棺柩時，棺面應深必地面以下至少70㎝，墓頂至高不得超過地面1m50
  ㎝墓穴並應嚴密封固。

◎墳墓棺柩、屍體或骨灰（骸），非經鄉、鎮、市公所核發起堀許可證明，
  不得起掘。

◎殯葬服務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，應與消費者訂定書面契約。書面契約
  未載明之費用，無請求權；並不得於契約訂定後另立名目，增加費用。

◎未經核准或未依核准之內容設置、擴充、增建、改建殯葬設施，或違反

  規定擅自啟用、販售墓基或骨灰（骸）存放單位，經限期改善或補辦手

  續、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者，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

  鍰，並得連續處罰、前項處罰，無殯葬設施經營業者，處罰設置、擴大、

  增建或改建者；無設置者，處罰販售者。
◎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者，可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不等之罰緩。

◎依殯葬管理條例所處罰鍰及應徵收之費用，經限期繳納，屆期仍未繳納

  者，依法移送強制執行。

◎殯葬管理條例施行前依法設置之私人墳墓，於本條例施行後僅得依原墳

  墓形式修繕，不得增加高度及擴大面積。

◎詳情可上網查詢「殯葬管理條例」及「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」。
如有疑問—請洽：
屏東縣政府民政處宗教禮俗科。服務電話08-7335340

  或洽：新園鄉公所（納骨堂）服務電話08-8687385
